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會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一次徵信 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10月 19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工管大樓 10-B102教室 

主  席：邱永昌             記  錄：邱詩婷 

應到人數：11人 

出席人數：11人 

列席人數： 0人  

請假人數： 0人 。 

會議流程： 

一、 會議開始 

二、 主席致詞 

三、 各部門定期會報 

四、 討論事項 

1. 9月財務報表 

2. 徵信主旨 

五、 臨時動議 

六、 主席結論與指示 

七、 散會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會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一次徵信 會議紀錄 

壹、主席致詞 

1. 上學期 5、6月中交接典禮，財務交接的快，很多資料都還未整理出來。 

2. 很抱歉由於禮拜四有許多人有事無法到，因此開在禮拜三。 

貳、各部門定期會報：無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9月財務報表 

說 明：9月財務報表如下，有問題可以提出來。 

決 議： 

105學年度工管系學會 9月份財務

明細 

日期 名稱 項目 收入 支出 餘額 備

註 

  上月結餘 
  128,524 

 

9月 8

日 

新生訓練 便當 
 7,070  

 

  影印 A4 
 40  

 

  影印 A4 
 100  

 

  新生系會費 
50,000   

 

9月 9

日 

新生訓練 便當 
 6,440  

 



  
新生系會費 48,000   

 

9月

12日 

 
手提袋  16,800  

 

  
配鎖  250  

 

  
白板筆  256  

 

  
新生系會費 12,120   

 

9月

19日 

 新生系會費 
4,000   

 

 小迎新-工

管系 
護貝 A3  45  

 

 小迎新-工

管系 
厚紙 A3  50  

 

9月

20日 

小迎新-工

管系 
影印 A4  250  

 

 小迎新-工

管系 
護貝 A3  45  

 

 小迎新-工

管系 
厚紙 A3  50  

 

 小迎新-工

管系 

活動用品-水

球 
 570  

 

9月

21日 

 
系服  33,750  

 

  
新生系會費 2,000   

 

9月

22日 

小迎新-工

管系 
夾鏈袋  17  

 

 小迎新-工

管系 
包裝袋  540  

 

9月

26日 

小迎新-工

管系 
餅乾  4,700  

 

9月

29日 

小迎新-工

管系 
影印  45  

 



 

提案二：徵信主旨 

說 明：第七章 監察委員會 

第二十二條： 為監督與確保系學會正、副會長及其幹部確實履行職責，並無違法

章程之行為出現與定期召開徵信，以保障系上同學正當權益，本會

設置「監察委員會」，以下簡稱「監委會」。 

第二十三條： 監委會之組成由系辦公室所組成，其主席為該學年度之系學會顧問，

當然委員為系內各班推舉人選或幹部一名。 

第二十四條： 監委會主席與當然委員任期為ㄧ年，直至該學年度交接止。 

第二十五條： 監委會職掌如下列： 

（一）監督系學會是否有利弊之行為 

（二）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監察委員會議，於每月第三個禮拜四出

席徵信 

（三）選舉事務進行程序及計劃事項（包括投、開票所之設置、管

理）。 

（四）選舉監察事項 

（五）選舉結果審查事項。 

（六）其他相關事項。 

 

9月

30日 

小迎新-工

管系 
礦泉水  255  

 

 小迎新-工

管系 
活動用品  480  

 

 小迎新-工

管系 
礦泉水  198  

 

 小迎新-工

管系 

活動用品-泳

帽 
 534  

 

  本月結餘 
116,120 72,485 172,159 

 

  以下空白 
   

 

財務長 系會長 指導老師 系主任 



第九章 徵信 

第五十一條： 本辦法為給予系上所有會員公開透明化的財務明細、各月報表以

及各月的活動報告，與系上會員達成一個互信關係。 

第五十二條： 財務部編列活動經費預算表，經由會員大會全員同意後執行。 

第五十三條： 本會不得有動用公款於個人利益之行為，違者將依《民法》無因

管理或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償還。 

第五十四條： 徵信開會訂於每個月第三個禮拜四召開徵信大會，倘有需要時，

得臨時召集之。 

第五十五條： 由系主任、指導老師、顧問、系會長、財務長及各班該學年監察

委員出席。 

第五十六條： 各月份活動及相關事宜說明。 

第五十七條： 本委員會正式會議以出席代表 
2

3
 人數為法定人數，表決以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正反人數相同時擇期再議：開會未到者對會議內

容不得有異議。 

第五十八條： 會報由會長負責召集，由顧問擔任主席，所有委員（除四年級

外）均須出席。 

決 議：請各位監察委員詳閱。 

肆、臨時動議：無 

伍、選舉事項：無 

陸、主席結論或主席指示事項 

1. 下個月將在 11/24(四)開徵信，各監察委員請注意時間。 

2. 開會時間大約 5~15分鐘，不會耽誤各監察委員寶貴的時間。 

柒、散會：105年 10月 19日  中午 12時 20分。 

 

紀錄（簽章） 主席（簽章） 指導老師（簽章） 系主任（簽章） 

 

 

   



 

 


